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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发改价格〔2021〕72 号

关于贯彻落实《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发展改革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高新区

经济发展局、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、

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文昌湖区经济发展局、城乡建设局、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物业服务企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及相关单位：

为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业主、物业使用人、物业服

务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物业

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7 号）、山东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等十八部门《关于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支持物

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鲁建物字〔2020〕8 号）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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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我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普通住宅在销售前，建设单位应当拟定物业服务方案，

选择物业服务等级，并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

提出申请，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召集由物业主管

部门、发展改革部门、社区居民委员会、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

业等参加的联席会议，依据小区规划建设情况、物业服务内容等

协商确定物业服务等级。物业服务等级确定后，建设单位应依法

选聘物业服务企业。物业服务等级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、收费

方式、收费起始时间等，应当在物业服务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。

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，应当包含物业

公共服务费的内容。

二、因政府指导价变动需要调整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

费标准的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政府指导价变动范围内作相应调

整。

因服务成本等因素变化需要调整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

务费标准的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遵遁下列程序：委托具有资质的

中介机构对上一年物业服务项目经营情况进行审计，审计报告在

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三十日；将拟调整的收费标准、服

务内容和标准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三十日，并书面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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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所在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、居民委员会以及区县发展改革、

市场监管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；调价方案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

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，经参

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的业主

同意后，表决结果应当应当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，公

示时间不得少于七日。

调整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，应当按明码标价规定进行公示。
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服务区域内的显著位置公示企业名称、

服务内容、服务等级、收费项目、计费方式与起始时间、收费标

准与依据、举报投诉电话等，接受业主、物业使用人的监督，不

得向业主、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

三、业主应当自物业交付之日起按月交纳物业公共服务费，

物业交付当月按实际交付天数交纳物业公共服务费。业主与物业

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公共服务费的，从其约定。

建设单位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交付物业，应当依照法律法规

规定和购房合同约定进行，并办理交付手续。

经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同意，物业服务企业可以预收物业公共

服务费，但预收不得超过半年；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或物业使用

人对预收时间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
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无正当理由拖延办理交付手续的，物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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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服务费自建设单位书面通知物业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之日起

由物业买受人交纳。已纳入物业服务范围但尚未交付业主或物业

使用人的，物业公共服务费由开发建设单位交纳。

四、普通住宅交付后空置六个月以上的，其前期物业公共服

务费应当减收，收费标准按最高不超过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的

60%执行。

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办理房屋空置期间物业公共服务费减收

手续时，应向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双方协商确认后，

其空置期间的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按规定减收。

五、因建设单位分期开发、分批交付使用等原因，造成配套

设施设备、道路通行、绿化环境等未能达到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标

准的，物业公共服务费应当予以减免，差额部分由建设单位补偿

给物业服务企业。属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的，收费标准按最高不

超过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的 70%确定。

六、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、停车服务费和普通住宅

车位租赁费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基准

价及其浮动幅度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执行。

普通住宅前期物业车位场地使用费由各区县发展改革部门

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，

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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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物业服务企业代为收取、保管利用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

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收入以及车位场地使用费等收益资金的，扣

除相应的管理费和税费外，不得挪作他用。管理费按最高不超过

20%提取。

八、业主、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对物

业服务收费有争议的，可以向社区居委会或联席会议申请调解。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《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山

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7 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

2021 年 12 月 29 日        

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